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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省政协 32 号提案的答复 

吉体字〔2021〕24 号 

民进省委会： 

  《关于加快我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

如下： 

  一、关于“强化顶层设计，推进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完善”建

议 

  （一）在推进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完善方面。按照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建立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领导协调工作机制的通

知精神，进一步加强我省对全民健身工作的指导和统筹协调，2018 年 6 月，经

省体育局请示，报省政府批准，于 2018 年 7 月建立了吉林省全民健身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等 25 个单位和部门

组成，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研究解决全民健身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发挥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作用，注重通过联席会议，协

调各厅（委、办）解决全民健身工作存在的实际困难。 

  （二）在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方面。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国办发〔2020〕

36号），我省印发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若干措施的通知》（吉政办发〔2021〕5号），明确规定了通过

全民健身场地调查统计、编制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协

调相关单位和部门共同推进场地设施建设落到实处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共同

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按要求，积极与省发改委、自然

资源厅、住建厅、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协调，做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补短

板五年行动计划”编制工作，并按计划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二、关于“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扩大场馆开放率，降低场馆费用”建议 

  2020 年我省申请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1368 万元，2021 年申请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 1350 万元，用于我省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2020

年筹集省级体彩公益金 1440 万元，对我省 120 个中小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补助。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中小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制



度，我局于 2020 年 11 月印发《吉林省中小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补助管理暂行办法》，对全省中小型体育场、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

等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给予相应补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的公共体育场馆开展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所需支出，包括体育场馆日常

维护、公益性体育活动举办、设施设备更新维护、场地环境改善等方面。下一

步，我们将按规定继续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工作。 

  三、关于“集中统筹，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保证全民健身场地和设施建设

资金投入”建议 

  在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实施意见》

中，明确规定：“合理划分省与市（州）、县（市）政府间在体育领域的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地方主体责任。各级政府要加大政府性基金与一般公共

预算的统筹力度，大力支持基础性、公益性场地设施建设，提高训练竞赛保障

水平和满足群众健身消费需求”。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根据体育彩票公益金筹

集情况，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在政策和资金允许范围内，继续加强对公共体育

场馆开放、全民健身场地和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体育场地和设施

保障能力。 

  四、关于“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加强全民健身场地和器材使用宣传

引导”建议 

  截止到 2020 年底，我省现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64009 人，每千人拥有社

会体育指导员为 2.3‰，《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征求意见稿）每

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为 2.16‰，我省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已经超过国

家规划水平。《吉林省全民健身器材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配备社会体

育指导员，负责本辖区内全民健身器材的开放管理、维护保养工作，并为群众

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经费投入力度，并与工、青、妇、残、司法、教育等部门协作，联合培养各部

门专项社会体育指导员，确保更多符合要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持证上岗，为各

类人群健身提供服务。 

  五、关于“加大室外场地和设施管理维护，强化后期投入”建议 

  《吉林省全民健身器材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全民健身器材所需经费

采取体育彩票公益金、地方政府安排、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相结合的办

法筹措，按照“谁使用、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执行。场地硬化建设经费由
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受赠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及维护、维修经费由受赠单

位负责”。同时要求“中标企业对所中标地区的健身器材 3 年内免费维修，3

年后负责维修（只收材料成本费），直至使用达 8年报废期满”，“配备社会

体育指导员，负责本辖区内全民健身器材的开放管理、维护保养工作，并为群

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因此，除场地外，健身器材的维修与维护基本由中标企业来维护，并在免费
维修期内免费维修，超过免费维修期后，只收取成本价。下一步，我们将督促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对所辖室外体育健身场地加强检查与管理，配齐社会体育指

导员，负责场地与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及时与厂家沟通联系器材维修事宜。 

  在此，对贵单位给予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也恳请您一如

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省体育事业发展。 

吉林省体育局 

2021 年 5 月 25日 


